寒暑假機票作業手續費徵收規定

第一條：名稱：馬來西亞同學會寒暑假機票作業手續費徵收規定，以下簡稱

        本規定。

第二條：本規定依馬來西亞同學會寒暑假機票作業規則第十八條、第十九條

        訂定之。

第三條：凡大馬旅台在籍學生，但未繳清會費者，無論購買單雙程機票，一

        律加徵手續費新台幣伍佰元整。

第四條：對辦理退票者之手續費，由機票小組訂定之，並公佈後實施。

第五條：本規定自公佈日起實施。

        本規定於1988年12月11日第二次緊急幹事會通過。

                1988年12月13日會長公佈。

        本規定於1993年 3月14日第廿屆第三次幹事會修正。
